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1月22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1月22日－2026年1月28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大同市正和能源有限公司入洗原煤180万吨技术改造项目
	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郊城村西北侧 0.5km 处（原厂区内）
	大同市正和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清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位于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郊城村西北侧0.5km处（原厂区内）。云冈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本项目进行了备案。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生产工艺由现有的“跳汰+浮选”技改为“跳汰+重介+浮选”，购置重介洗选系统设备，调整相关配套设施。项目技改前后入洗原煤规模不变，入洗原煤180万吨/年。该洗煤厂为社会独立型洗煤厂，本次技改项目不新增产能。项目总投资为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8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2.67%。
	环境影响及对策和措施：

1、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破碎、筛分系统在全封闭的原煤准备车间内，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要求设置集气罩，并将收集到的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排气筒排放；原煤、产品均储存于封闭式储煤库中；原煤及产品输送、转载采用全封闭带式输送走廊，转载点设喷雾抑尘装置；采用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运输车辆或新能源货车进行运输；出厂运输车辆须进行清洗。确保颗粒物排放满足山西省《煤炭洗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2270-2021）中的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2、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煤泥水经浓缩、压滤实现一级闭路循环，不外排；生活污水排入已有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经处理后回用于厂区灭尘，不外排；洗车废水经沉淀后循环利用不外排；项目技改完成后煤泥水由1台直径24m浓缩机处理，利用原有的1座直径16m的事故浓缩机和扩容后的事故池，作为事故煤泥水收集设施，确保事故状态下煤泥水不外排；修缮现有厂区雨水暗渠，保证厂区初期雨水可有效收集至已有的2座初期雨水池内，初期雨水经沉淀后返回浓缩机作为洗煤补水；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分区防渗措施，严格落实厂内跑冒滴漏及淋控水的收集处理措施，严禁煤泥水外排，防止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间产生的噪声应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隔声、绿化等有效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4、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依法依规加强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转移等环节的管控，严防次生环境问题发生。积极拓展煤矸石综合利用途径，煤矸石委托大同市新荣区展途新型环保建材厂、大同市云中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综合利用，严禁乱堆、乱倒，破坏环境；设备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废油桶等暂存于危废贮存库内，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危废贮存库的建设须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5、严格落实环境管理制度。你公司要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按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实施和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工作；要加强项目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规范修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能力，储备环境应急物资，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制订并落实环境监测计划，定期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妥善解决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

6、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要求对现有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逐项加以整改，确保“以新带老” 措施落实到位，并将有关落实情况纳入本项目竣工验收管理。

7、严格落实厂区的硬化、绿化美化及防沙治沙等相关措施，着力提升厂容厂貌，全面提升企业形象。




